Audio--按此收聽華語講道 # 264-396-710-0142
高敏智牧師       "差傳的眼"
經文：路２４：４５－４９

　　　徒１：６－８

路加福音２４：４５－４９
　於是耶穌開他們的心竅，使他們能明白聖經，又對他們說：「照經上所寫的，基督必受害，第三日從死裏復活，並且人要奉他的名傳悔改、赦罪的道，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。你們就是這些事的見證。我要將我父所應許的降在你們身上，你們要在城裏等候，直到你們領受從上頭來的能力。」

使徒行傳１：６－８

　他們聚集的時候，問耶穌說：「主啊，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？」耶穌對他們說：「父憑著自己的權柄所定的時候、日期，不是你們可以知道的。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，你們就必得著能力，並要在耶路撒冷、猶太全地，和撒瑪利亞，直到地極，作我的見證。」

　

問題思想：

　　　傳福音的字眼，很熟悉也很熟練，但應有怎樣的「目標」，才不會使教會傳福音事工漸漸成為例行工事與口號。

大綱：

１．「傳」的基本條件

２．「差」的道路體驗

３．「眼」的特別解釋

